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4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266號 

主旨:有關臺中市南屯區彩虹村鄰地新建案預計112年10月2日至11月15日進行外牆鷹

架拆除作業， 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2年 10月 3日第 1120923001號函轉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
112年 10月 2日中市文源字第 1120019833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案彩虹村參觀人潮眾多，因該村緊鄰新建案大樓施工範圍，該新建案將於

旨揭期間進行鷹架拆除作業。 

3. 該新建案面彩虹村鷹架拆除時間預計為 10月 2日(一)至 10月 4日(三)、10

月 11日(三)至 10月 13日(五)、10月 23日(一)至 10月 25日(三)，部分區

域將進行管制，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。 

4. 另，開放時間仍為週二至週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為主，國慶連假期間 10月

9日(一)需清潔維護不開放。 

5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s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
識別碼: 03FF16CEE9     發文字號: 1120923001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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